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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旅游导览导向标识设置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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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1 范围

本规范确定了北京市旅游导览导向标识系统的构成 , 规定了导览

导癌标识系统总体的设计与设置原则与要, 针对各类导览导向标识

要素给了具体的设计要求 明确 了游览导向标识 公共服务导向和

导入导出标识三个子系统中导览导向标识要素的类、 应提供的信息

及设置方式 。

本规范适用于对北京市旅游景区 、 乡村旅游 工业旅游 特色旅

游街、 休闲娱乐场所 、 旅功能区及旅游新业态等旅游 目的地游览

线路指引 、 景观解说 服务设施导向 安全提示等元素的标识导览导

向系统设置 。

1.2 目的

旅游导览导向标识设置规范是对旅游公共服务要素做出的统筹

部署具体安排 旨在通过建立全面 准、 规范的旅游导览导向标

识系统 为游客提供专业化 人性化 个性化和智能化服务 让游客

游得放心 游得舒心 游得开心 。

1.3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对于本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 凡是注日期引用文

件 仅所注日期的本适用于本规范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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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版 〈包括所有的修改) 适用于本规范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

过引用而成本规范的条款 。

GB 50017-2003 钢结构设计规范

GB 5768. 2-2009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 第 2部分 道路交通标

志

GB 50666-201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

GB 50755-2012”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

GB/T 1000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

GB/T 15565 图形符号 术语

GB/T 15566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

GB/T 17775-2003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

GB/T 16903. 1-2008 标志用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1 部: 公共

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原则

GB/T 2050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

GB/T 22527-2008 文物保护单位标志

GB/T 2893. 1-2013 图形符号 ”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1 部:

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

GB/T 23809-2009 应急导向系统 ”设置原则与要求

DB11/T 334-2006 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语译法通则

DB11/T 334. 2-2006 ”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语译 第 2部分 景

区景点

LB/T 012-2011 城市旅游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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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B/T 013-2011 旅游景区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规范

LB/T 019-2013 ”旅游 目的地信息分类与描述

JGJ 16-200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

SJ/T 11141-2012 LED 电子显示屏通用规范

北京市旅游区域形象景观设计导引手册

2 导览导向标识系统构成

2.1 子系统

旅游导览导向标识系统由游览导向标识系统、 相关服务导向系统

和导入导出标识系统三个子系统构成。

2.1.1 游览导向标识系统 : 提供游客在旅游 目的地内活动导览时向

信息的标识系统 其设置范围主要包括;

> 工

售票

游览步道

游览线路岔路 口

旅游景点

景区边界

特色旅游街区

非游览区域

2. 1. 2 相关服务导向系统 : 为游客提供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导向信息的

标识系统 其设置范围主要包括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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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
游客中心

餐饮场所

住宿场所

购物场所

急救场所

旅游厕所

无障碍设施相关场所

2. 1.3 导入导出标识系统 : 为游客提供进入和离开旅游 目的地导向服

务的标识系统 其设置范围主要包括;

周边主要道路

周边公共交通站点

停车

出

2. 2 导览导向标识体系

2. 2. 1 位置标志 : 用于标明旅游目的地以及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所在位

置公共信息标志 。

2. 2. 2 导向标志 : 包括行车导向标志和行人导向标志两类型 为驾

车人员 以及为步行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游客指示通往旅游目的和

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路。 其,行车导向标志包括旅游目的地方向

标志 、 距离标志、 旅游符号以及指路标志 。

2.2. 3 平面示意: 显示旅游 目的地内服务功能或公共服务设施位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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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布信息的平面图 包括 大幅面的旅游交通图 旅游区全景、

导游图 导览图。

2. 2. 4 特色街区导向图 提供街区 内主要自然地理 公共设施位置

布信息和导向信息的简化地 图 包括: 步行街街区导向 图 商业街竺

区导向、 文化街区导向图 美食街街区导向图及其它区导向图

等 。

2. 2. 5 信息: 显示旅游 目的地内特定场所或范围内服务功能或公共

服务设施位索引信息的标志 。 旅游区信息板一般包括区介绍 、

景观说、 楼层信息。

2. 2.6 安全标志和劝阻标志 : 包括禁止标志 、 警告标志 、 消防安全标

志 、 玻散路线标志和劝阻标志 ， 用以传递安全信息和提醒游客 。

2. 3 导览导向基本信息

旅游导览导向标识系统中提供的主要信息可分:

2. 3. 1 道路信息 : 道路 街道名称信息 。

2. 3. 2 公共交通站点信息 : 公交枢纽 地铁 轻轨、 公共 ( 电 ) 车 、

旅游专线 旅游观光车站点信息 。

2.3. 3 游览信息 : 与游客正常旅游活动 《如参观游览 休闲度假 康

乐健身等 直接相关的信息。

2. 3.4 特色旅游街区信息 步行街 商业街 美食街 文化街等特色

旅游场所以及特色功能 〈特色购物 特色美食 特色文) 信息 。

2. 3. 5 公共服务设施信息 : 为游客正常旅游活动提供支持的信息 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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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游客中心 公共卫生间 、 停车场 餐饮 、

住宿 购物 急救 无障碍设施等信息 。

2. 3. 6 安全和田阻信息 : 为确保游客安全进行各项旅游活动提供的信

息 包括禁止 警告、 消防 应和田阻信息 。

3 导览导向标识系统设计设置准则

3. 1 导览导向标识系统设计

3.1.1 设计要求 原则及依据

3.1. 4.1 谈计 有要求

旅游导览导向标识系统应进行专业的规划 、 设计与设置 为游客

服务各个环节均应设计合理 规范到位 设计过程符合规范程序 ;

导览标识牌设计中须加 “北京旅游标志图”元 (参见 1) 。

北京旅游标志与北京旅游业态标志组合可分为并列 居中 、 挂角三种

形式 二者必须同时出现于同一媒介中 。 详 《北京市旅游区域形

象景观设计导引手》) 。
及

站误阁洲

AS>、<

图 1 北京旅游标志图形

3.1.1. 2 设计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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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人为本 导览导向标识设计理念人性化 个性化和智能化 ，

便于游客快速 满意 高效的获取各类旅游导览导向信息 。

准确简洁 导览导向标识应准确 完整 规， 文字及图案内容

清晰 直观 尽量用标识图形符号表达 。

美观协调 导览导向标识设计应兼顾美观性 生态性 文化、

艺术、 多样和功用性 , 应与旅游 目的地类型 周边环境协调一。

-wo 设计依据

导导向标识设计要依据旅游 目的地业态属性 内外部环境条

件 、 游客对旅游线路及内容要求 ,遵循导览导向标识信息导向类

和导导向标识设计的原则与要求进行 具体设计依据 GB/T 10001、

GB/T 20501、LB/T 012-2011 和 LB/T 013-2011 的相关规定执行 。

3.1.2 尺寸设计

导导向标识尺寸应按照 GBMT 20501 第 1 部分图形标志及相关

要素 第 2 部分文字标志及相关要素中的要求进行设计 。

3 和 1 形体尺寸

应视实际需要以及游客浏览距离和建筑构造特征制定比例 , 并视

其功能性而制定大小 ; 历史古迹 、 古今建筑及其它保护单位 其形体

尺寸要符合相关规范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。

3.1.2.2 文字尺才

应根据标识设置现场规格因素确定视觉认知距离 , 进而确定其

际大小 。

3.1. 3 用色设计



二
导导向标识及其文字 、 图案 内容的用色设计要根据旅游目的

地经营理念 环境背景色的需要 ， 并根据认知程度来选取较反差

颜色措配 以获得文字和 图形的最佳视觉效果 。 涉及图形标志的颜色

设计还应依照 GBMT 20501 第 1 部分图形标志及相关要素有关规定

执行 。

3.1 4 文字使用

3.1. 4. 1 基本语种

中文 黄文导览导向标识用的基本语种,应同时使 用 所表

达的信息应导览导向对相吻合 文字含义准确无。

3.1.4. 2 中文 使用

必须采用简写字体 , 应符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规

范 《标) 管理办法要求 不得用繁体或它不易辨别的字体，

历史古迹 名人书法 特殊标志等除外 。

3.1.4.3 外文用

(1) 应符合 DB11MT 334-2006 和 DB11/T 334. 2-2006 的相应要

求 其它外文译法应符合相应国家旅游业使用习惯 导览标识用的

外文文字应 由北京市规范公共场所英语标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

可的外文翻译机构统一审核 后 方可交付使 。

《2) 4A 级 〈含 以上景区的全景 〈或全景导游图 必须同时

使用中文 英文和其他两 〈 日 韩 俄自行选择 ) 外语语种 其

标识至要使中英两种文字 。

3.1.4.4 文字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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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设计效果要达到字体 颜、 排版视觉鲜明丰满 ，点 、 线 、

面 \文和图件要素有机搭配; 整体信息传达能够产生强烈的吸引 力 ，

给游客带来视觉冲击效果 。

3.1.5 图形符号使用

导导向标识所使用 的图形符号应遵循GBXT 10001 的相关规定 ，

自行设计的图形符号应遵照 GBMT 16903. 1-2008 相关规定执行 。

3.1.6 材料选用

3.1.6.1 制作材料的选择应与周边环境协调 同时遵循环保 节能、

科技含量高 成本低 视觉美 易维护 坚固耐用 的原则 。

3.1. 6. 2 使用材料可视旅目 的地自然 人文特色及实际设置需要 ，

参考相关材料学原理自行选择,但须保证文字 、 图形等内容有良好

视觉反差及功能效果 。

3.1.7 结构设计

3.1.7.1 钢结构应符合 GB 50017-2003 和 GB 50755-2012 的相关规定 。

3.1.7. 2 混凝土结构应符合 GB 50017-2003 和 GB 50755-2012 的相关

规定 。

3.1.7.3 电气设计应符合 JGJ 16-2008 的相关规定 。

3. 1.7.4 电子显示屏应符合 SJ[T 11141一2012 的相关规定 。

3.1.7.5 涉及文物本体的要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

例》 及相关文物部门的规定要求 。

3.1.8 照明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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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间开放的旅游区应优先选择靠近路灯 、 景观灯等照明设施的位

置设置标志 。 当外部光源不能满足可视性， 导向要素宜采用 内置光

源 。 另外 , 照明设计应满足应急需求 照明设计应符合 LBMT 013-2011

的相关规定 。

3.1.9 文物保护单位标志设计

文物保护单位标志设计应符合 GBMT 22527-2008 的相关规定 。

3. 2 导览导向标识系统设置原则

旅游导览导向标识系统的设置应符合 GB/T 15566. 1-2007、GBAT

15566. 9-2012、LB/T 012-2011 以 LB/T 013-2011 中 的基本原则和

要。

3. 2. 1 信息的连续性

导导向标识系统的信息应与周边其它系统相衔接 (如公共交通

系统 ， 并应从入 口开始恰当地重复呈现导览导向信息;

3. 2. 2 内容的一致性

在不导览导向要素上呈现同一信息的图形符号 、 文 《〈 如中英

文 、 颜色等应保持一，

3. 2. 3 标识的易识别性与易传播性

导导向标识应在设置的环境中醒目 避免被它固定物体江

挡 且标识传递的信息 内容易于游客接受 理解与传播 。

3.2.4 设置的规律性

同类导向要素应在同类节点 相同高上设置 重要的导向要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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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在醒目的位置设置;

3.2.5 设置数量的合理性

导向要素的数量应符合实际需求 。

4 导览导向标识体系的设计

导导向标识要素的设计应主要围绕为游客提供旅游 目的地的

游览信息 特色旅游街区信息以及安全和劝阻信息的标识要素展开 ，

主要包括位置标志 、 导向标志 、 平示意图中的全景图和导览 ， 信

息中的景观说明牌和楼层信息、 街区导向图 安和劝阻标志以

及管理说明标识 标识应提供的信息可依照 LBMXT 019-2013 中相关内

容执行 。

4.1 位置标志

位置标志的版构成一有单一图形符号 、 单一文字 、 图形符号

和文字组合三种形式 具体设计依 LBMT 013-2011 执行 。

4.2 导向标志

导向标志包括行车导向标志和行人导向标志两种类。 具体设计

依照 LBXT 012-2011 和 LB/T 013-2011 执行 。

4.3 景区平面示意 图

4.3. 1 全景图

全景图一般由图廊 图 、 全景区示意图 图例和 《或 ) 游览线

路图构成 图 、 全景区示意图 图例和游览线路图均应在图内 。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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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全景区示意图应位于图内显著位, 其余部分应在全景区示意

图区域外 。 图例和游览线路图的幅面太才和不应超过全景区示意

的幅面尺寸 且宣与图廊下边缘或图廓右边缘相邻 以固定方式设置

的全景图应在全景区示意中标注 “观察者位置 ”。

全景用以显示旅游景点 、 游客中和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位

分布信息 应说 《〈或标 ) 指北信息 景区所处地点 面积 主要

景点 公共服务设 〈通往区高速路出 口 连接道路 停车场 卫

生间 、 售处等 、 游线路 《包括无障碍游览线路 、 咨询投、

紧急救援 〈及夜间值班 电话号码等信息 。

4.3.2 导览

导图一般由图廓 图 、 旅游景区局部示意 图 图例和辅图构

成 旅游景区局部示意图应大比例示意图并提供所在位周边

500m 范围 内的旅游景点和公共设施及出 口方向 辅图应为小比例

尺的全景区示意图并标注导览图覆盖区域的所在位; 以固定方式

设置导览图应在旅游景区局部示意中标注 “观察者位置 ”。

导览要说明 〈或标 ) 景点名称 内容 背景 位置 负氧

子含量 山景观海拔高、 水景观深度 、 游车 〈缆车、 电瓶车)

起始点 网络服务标识 (WIFI) 、 最佳游览观赏方式信息。

4.4 信息

4.4.1 景区介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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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区介绍应包括全景区的概况、 主要旅游景点说，使用语种

包括 、 英文 可向游客介绍游览主要景点需花费的时间并推荐游览

时间 《〈 如 : 早上 、 中午 晚上等 。

4.4.2 景观 说明牌

景观说明牌要讲究科学,突出重点 , 通俗易懂 , 突出当地特色 ，

有艺术感和文化气息 。

4.4.2.1 风景区、 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景观介绍牌应明地质地貌性

质 构造特征 形成年代 科学价值 环境价值。

4.4.2.2河 湖 、 冰雪景观介绍牌应说明其生态价值 地理气候环境

等 突出语言的艺术性和美感 营造和烘托艺术享受的意境。

4.4.2. 3 遗址遗迹景观介绍牌应说明产生年代 、 历史背景 、 发展历程、

文化内涵 、 保护等级。

4.4.2.4 建筑与文物古迹景观介绍牌应说明建造年代 、 建筑结构特点 、

背景 民族文化内涵 、 建造者 保护等级。

4.4.2.5 动植物景观介绍牌应说明动植物的科属 原生地生态环境、

外观形态特征 习性 珍稀程度 保护等级。

4.4.2.6 游设施介绍应说明设施的运行方式 运行时间 、 可能产

生的感觉效果 ， 并提示不宜参与人群。

4.4.2.7 观台介绍应说明环境 地貌 动植物以及天象特征。

4.4.2.8 拍摄点应说明最佳拍摄时间 、 佳作介绍。

4.4.3 楼层信息 板

楼层信息板应给本楼内各种旅游服务和旅游设施的信息。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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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特色街区导向 图

特色街区导向图分地理信息图和周边导向图两, 其设计均

符合GB/MT 20501.4和LB/T 013-2011 的要求 特色旅游街区的导览导

向标识要素设计 ， 应突出特色旅游街区的特点 并与该特色旅游街区

环境风格相一。

4.6 安全标志

安全标志有禁止标志 、 警告标志 、 消防安全标志和了玻散路线标志

四类 :

4.6.1 禁止标志 : 禁止人们不安全行为的图形标志 ， 禁止标志应有

文字辅助标志,文字辅助标志应红色背景色白色文字,并位于图

标志的下方或右侧 。

4.6. 2 警告标志 : 提醒人们对周围环境引起注意 以避免可能生

险的图形标志 。 警告标志应有文字辅助标志,文字辅助标志应为

色背景色黑色文字 ， 并位于图形标志的下方右侧 。

4.6.3 消防安全标志 : 表达与消防有关的安全信息的图形标志 。

4.6.4 玻散路线标志 : 在紧急情况生时指引人们沿着玻散路到达

最终安全出 口的标志 。

景区 内安全标志的选用和设计应符合 GBXT 2893. 1-2013 和 GB/T

23809-2009 的相关规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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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7 劝阻标志

劝阻标志是限制游客某种行为公共信息标志 , 由 图形符号和文

字辅助标志构成 ,文字辅助标志应位于图形标志的下方右侧 。 要提

示旅目的地所执行的国家有关自环境保护、 动植物保护 、 文物保

护等法律规章 以及相应区域 明确受法律规章约束的行为 。

4.8 管理说明标识

管理说明标识主要包括景区工作区 〈 非游览 ) 标识牌和景区界

线牌 景区工作区 非游览) 标识牌明确位置和范围 景区界线

牌明确位置 界线走向 以及返回服务设施的方向和距离 各类管

理说明标识内容表达应准确简明 。

5 游览导向标识系统的设置

游览导向标识系统从旅游景区入 口开始 , 向游客提供游览和公

共设施信息 , 引导游客在旅游景区 内活动导向系统 , 主要由 出入 口 、

景点 、 公共设施的位置标志和导向标志 ， 以及平面示意 (如全景、

导览 图 、 景观说、 安全标志 、 劝阻标志等构成 。

P]> 了

5.1.1 应入口附近 〈宣入口外侧 ) 的显著位置设置标志用公共信

上图形符号 以及大幅面全景图和景区介绍 并视功能需要标明方向 、

位置 距离。

5.1.2 应在烟旅游 目的地入 口 的显著位设置 “请勿吸烟”标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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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3 当有多个入 〈如团队入 口 散客入口 无障碍入口等 时 ，

应分别设置各入口的位置标志 。

5.1.4 出于安全考虑需要按单向路线游览的旅游 目的地 , 应从入 口开

始设置向游览导向标志 ， 标志由方向箭头 、“请按此方向游览”

的中英文构成 。

5. 2 售票

5. 2. 1 应在售票处上方或者附近设置位置标志 。 当售票窗口较多 、

各窗口 出售不同种类门票或具有其他服务功能时 , 应采用编号或附加

辅助文字的方式明确各窗口 的功能 如团体窗 口 失物招领 。

5.2.2 应明示营业起止时间 、 提供不同种类门票的购票说 , 包括门

票种 〈如成人票 学生票 家庭套票 景联票等 、 票价 涵盖

旅游景点 〈或项 目 、 有效期 优惠政策 〈 如老年人免票 等。

5.3 游览步道

5.3. 1 应在游览步道的起点处设置游览步道路线 , 游览步道路线

的设计应标示游览步道的路、 沿途主要旅游景点和服务设施、 游

步道在旅游 目的地内所处方位 注意事项等信息 。

5. 3. 2 应根据步道节点的特点设置相应的标志 :

5. 3. 2. 1 步道节点处应设置沿途景点的导向标志 ;

5. 3. 2. 2 观节点处应设置景观说明 ;

5. 3. 2. 3 休驯节点处应设置游览步道路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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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3. 3 当步

道

节点间距

离

较长时

，

应以适当间隔重复设置导向标志 。

5.4 游览线路岔路口

应设置通往各景点 公共服务设施 出入口 的导向标志 。

5. 5. 旅游景区 《点 )

5.5. 1 应于显著位置设置导览图和景观说明牌 。

5. 5. 2 需要排队等候的旅游景点排队区 ， 应提供排队等候的时间信

息 ，以便于游客根据排队时间选择旅游路 线。

5. 5.3 应按照如下要求有潜在危险的地点设置安全标识 :

5. 5. 3. 1 湖

边

: 应设置水域安全标志 ， 如湖边设置禁止垂钓

、

禁

止

滑

冰、 禁止游沪等标志 ;

5.5.3.2 山

体

: 应设置当心坠落

、

当心落石等标志 ;

5. 5. 3. 3 林区 : 应设置禁止烟火

、

当心火灾及动物危险等标志 ;

5. 5. 3.4 湿地 : 应设置旅行注意事项的安全标志 ;

5. 5. 3. 5 游乐设施 : 应设置禁止攀聆

、

当心地滑

、

禁

止

头手伸出窗外

及禁止 酒后操作等标志 ;

5. 5. 3. 6 特种旅游项 目

:

攀岩

、

冲浪

、

漂流

、

骑马

、

拓展

、

蹦极

、

速

降等特种旅游项

目

, 应根据安全操作规程或安全提示手册设置相应

的

安全标志 ;

5. 5. 3.7 建筑突出

物

: 应设置当心碰头的安全标志 ;

5. 5. 3. 8 桥梁 、 陡坡 、狭窗路段 :应设置相应的安全标志 。

5. 5.4 应按照如下要求在旅游景点的相应地点设置劝阻标志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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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. 4. 1 室内景观和人群聚集地应设置 “请勿吸烟”标志 ;

5. 5. 4. 2 博物馆及其它不大声喧哗的场所应设置 “保持安静 ” 标

志 ;

5. 5. 4. 3 绿地及其它禁止游客踩踏的地点应设置 “请纪踩踏” 标志 ;

5. 5. 4. 4 地下通道 楼梯等不宜坐卧停留的地点应设置 “请纪坐卧”

标志 ;

5. 5. 4.5 以展示木质建筑物 字画 、 丝绸制品 壁画等文物为主的

物古和水族馆及其它不宜使用闪光灯拍照的旅游景点 , 应设置 “请

纪用闪光灯 ” 标志 ;

5. 5. 4. 6 以展示字画 、 丝绸制品 壁画等文物为主的文物古迹应设置

“请勿触摸”标志 ;

5. 5. 4. 7 不宜拍照的旅游景点应设置 “请勿拍照”标志 。

5.5.5 安全标志和劝阻标志宣与景观说明组合设置 也可单独设置 。

5.5.6 历史古迹 、 古今重要建筑等文物保护区域和景点 标识牌设

置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。

5.6 景区边界

应于显著位置设置景区界线标识。

5.7 特色旅游街区

5.7.1 特色旅游街区应着重对区 内的主要特色功能 (特色购物 特色

美食 特色文化) 进行导览导 向 并为这些功能设置导向标志和位

置标志 。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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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7. 2 当特色旅游街区 内 的功能较为单一和集中 (如美食、酒吧街 )

时 ， 宣仅为特色功能 公共卫生间 、 公共交通站点 停车场设置导向

标志和位置标志 。

5.7.3 应在特色旅游街区入 口及区 内 的主要道路节点处设置特色

游街区的平面示意 , 其中特色功能信息与它功能信息宣使不

颜色进行标识 但应突出特色功能信息。

5. 8非游览区域

应于显著位设置非游览区域标识。

6 相关服务导向系统设置

游客中心 停车场 自行车存放 处 公共卫生间 、 购物点 游

车上下站 、 游船码头 摄影部 餐饮点 电话亭 邮简 垃圾简 医

务室 住宿 点 存包、 应急通道 朴散口等旅游相关服务设施场所

设置的标识必须用符合 GBMT 10001 规范的图形符号 。

6.1 游客中心

6.1.1 应于显著位置设置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并标明 “游客中

心” 字样 。

6.1.2 应在游客中心入 口处设置 “游客中心”的位置标志 。

6.1.3 应在游客中心周边的道路人流节点处 设 “游中心”的

导向标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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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.4 应在旅游信息咨询中心入 口处设置 “旅游信息咨询中心” 的位 了

置标志 。 旅游信息咨询中心的图形标志采用国际通用的代表信息

(information) 的第一个字母 i 为符号要素的构成 。

6. 2 餐饮场所

6.2.1 宣在餐饮场所的菜谱 、 饮介绍或其它醒目位置 ， 标明店内

特色或知名菜品 饮 品 以方便游客选择 。

6.2.2 宣在餐饮场所周边 为这些场所设置导向标志 。

6.2.3 宜在街区导向 、 旅交通、 平示意上显示该区域字

号餐饮场所、 知名餐饮场所 特色餐饮场所的位置信息。

6.3 住宿场所

住宿场所的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应符合 GBMT 15566. 8-2007

的规定 。

6.4 购物场所

6.4.1 大型商场 超市购物场所如有旅游特色商品专区 , 应在购

物场所的入 口处设置旅游特色产品专区的导向标志 。

6.4.2 应在旅游特色产品专区的醒目位置设置位置标志 。

6.4.3 应在有旅游特色产品专区的购物场所的平面示意图或信息

板上 ， 突 出显示旅游特色产品专区位及信息 。

6.4.4 购物场所的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应符合

GB/T15566. 5-2007 的规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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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5 急救场所

6.5.1 旅游 目的地内有急救场所 的 应急救场所设置位置标志

和导向标志 ， 并应上述区域的平面示意上， 标示出急救场所

的位置信息 。

6.5.2 宜在街区导向上给出本图所示范内的急救场所的位置信

息。

6.6 旅游厕所

6.6.1 应在旅游目的地内设置旅游厕所的位置标志及导向标志 。

6.6.2 导向标志 、 平示意图 特色街区导向中的旅游而所信息的

醒目程度 不应超过旅游目的地信息 。

6.7 无障碍设施相关场所

6.7.1 应在旅游目的地设置障碍入口 、 无障碍坡、无障碍电梯 、

无障碍窗口 无障碍卫生间 、 无障碍电话 无障碍车位 售票 口 轮

椅拐杖租用 处 言文解说牌等无障碍设施的导向标志和位置标志 。

6.7.2 应在平面示意图 特色街区导向图导览导向标识上 ， 提供醒

目的无障碍设施方位信息。

6.7.3 台式设置导览导向标识 如平面示意 图 ,应便于轮椅使用者

阅读 。 悬式设置的位置标志和导向标志的高度应便于老年和其他

行动不便者阅读 。

7 导入导出标识系统设置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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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1 导入标识系统

导入标识系统从周边的主要游客抵达区 《如周边主要公共交通站

点和主要路 口 开始引导游客 向游客提供游览公共设施信息。

7.1.1 周边主要道路

周边主要道路交叉口应为车辆设置旅游 目的地标志 , 为行人设置

行人导向标志 ， 指向距离当前位置最近或最便利的旅游 目的地入口 。

旅游目的地周边道路上旅游标志的设置应符合LBMT 012的规定 。

7.1.2 停车

应于显著位置设置机动车导向标志和位置 场地内施划车辆标

线 、 车流导向标识 收费提示 、 限高限速提示 、 景区介绍 〈或全景

导游 图 、 厕所指示牌 售票处指示牌 安全须知牌等 特殊部位的

标识可增设光或反光功能 。

停车场周 500m 范围 内 的主要道路交叉口应设置机动车停车

的导向标志 。 机动车停车场应分别各停车区(如旅游客车停车区 、

小客车停车、 残人车停车) 设置标志 。 应为非机动车停车

设置位置标志 。 如非机动车停车场位置隐蔽 则应为其设置导向标

志 ，

机动车停车场 导向 系统设置 原则 与 要 求 应 符合 GBAT

15566. 11-2012 的规定 。

7.1. 3 周边公共交通站点

应在公共交通站点人群集 (如地铁 、 轻轨的入 口 公共

交通场站的入 , 公共汽电车中途站站台) 附近设置周边导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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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边导向图宜在入口单独设置 , 或公共汽电车中途站站台上与站

牌 候车亭等组合设置 从公共交通站点到旅游景区的视线受到遮挡

或者两者距离大 500 m 以上时 ， 应设置行人导向标志 。

地铁 轻轨 、 公共 〈 电 ) 车导览导向标识系统设置原则与要

求应符合 GB/T 15566. 4-2007 的规定 。

7. 2 导出标识系统

导出标识系统从景区内主要交叉路开始引导游客离开景区 , 并

向游客提供停车场及周边的主要公共交通站点信息 , 主要由出导

向标志和位置标志 、 停车场位置标志和导向标志 、 周边导向图 周

公共交通设施导向标志等构成 。

7. 2. 1 主要交叉路口

应在旅游目的地内主要交叉路 口设置旅游出导向标志 。

7.2.2 出 局

出口的上方或者出 口 一侧应设置出 口的位置标志 , 设置时应根据

实际设置位置调整图形符号的方向 , 使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与实际人

员流动方向一致 出 口内侧应设置周边导向。 出口外侧应设置停车

场导向标志 、 周边公共交通站点导向标志以及出租车上客区位置标

志 5

7. 2. 3 停车

机动车停车场出口外应设置道路交通标志 以便提供周边道路信

局 5

8 导览导向标识系统的管理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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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 权属与管理
导导向标识系统建设单位为设施的权属和管理。 由政府

资建设的导览导向标识形成固定资产后依法移交或委托相应用单
位管理 。
8.2 制作与安装

各类导览导向标识的规划 、 设计 、 制作 、 安装由用单位委托具
有相关专业资质的机构实施 应与受委托的专业机构签订项 目 合同
书 严格执行相应的专业技术标准 。
8. 3 日常维护

使用单位应定期进行巡视和维护 ，使导览导向标识安全 整洁 。
标识出现断裂 看斜 倾柳等安全隐患 或者出现破损 、 污迹 也
和严重色的 须及时维修 更新 保证标识的正常功能 。
8.4临时标识

因重大活动特殊情况， 在规划外临时设置标识牌 的 应明确
用时限 并在活动结束及时拆除 。
8.5 督查

各区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辖区 内 各类旅游导览导向标识
牌设置进行指导和管理 。 必要时 ， 应相关部门协商沟通标识的设置
与管理问题 。

9 附则

9. 1 本规范 2014 年 11 月 1 日起试行 。

9.2 北京市旅游发委员会负责对本规范进行解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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